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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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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明确的卫生处理和流行病学调查直接责任

和各种技术支撑间接责任。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理解 ,明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责任。建议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食源性疾病处理机构 ,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地方食品安全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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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irect responsibility of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is to perform sanitary treatment 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 and the indirect responsibility is to provide entrust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 To clearly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DC on food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π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setup a specialized Foodborne Diseases Department and setup a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ssessment in some

conditional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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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

安全法) 已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并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目前 ,全国正在掀起学习、宣传和

贯彻《食品安全法》的热潮。作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疾控中心) ,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食品安全

法》,做到既不越权 ,又不失职、渎职 ,正确履行法律

赋予疾控中心的各种职责 ,避免在实际工作中违法

而受到责任追究。

1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明确责任 (法定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 ,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协助卫生行

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卫生处理 ,并对

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 ]

对于这条规定 ,应作以下理解。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是疾控中心介入食品安全工

作的法定前提条件 ;若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国家级、

省级、市级、县级疾控中心都应同时或者单独介入食

品安全工作 ;各级疾控中心介入食品安全工作的角

色是协助 ;疾控中心协助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是卫

生行政部门和有关的行政执法部门 ;各级疾控中心

在相应的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 ,在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 ,如食物中毒、食源性肠道传染病时 ,有现场卫生

处理和流行病学调查 2 项明确法定责任。

111 　协助政府行政执法部门进行现场卫生处理

11111 　妥善处理病人 　食品卫生工作人员到达食

品安全事故现场后 ,首先要妥善处理好病人。具体

工作是协助临床医师对病人进行现场急救或转运。

11112 　积极采取措施 　从学术和技术角度建议政

府行政执法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防止事态扩大。食

品卫生工作人员或者流行病学工作人员到达现场 ,

妥善处理病人后 ,应立即建议具有行政执法权利的

部门采取措施 ,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继续发生。若不

采取措施 ,就很有可能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处理人员

达到现场后 ,食品安全事故还在继续发生 ,不断扩

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理人员到达现场后 ,食物中毒

是否还在不断发生或者食源性疾病在一个潜伏期后

是否还有病人发生 ,是考核食品安全事故处理工作

成效 ,进行事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在控制毒源和保护易感者两方面 ,控制毒源至

关重要 ,是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继续发生的重要一环。

这些建议主要包括 :停止继续食用可疑食品、立即控

制污染源、封存并销毁污染食品和追回已售出的污

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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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易感者即对已经受到威胁的人群进行医学

处理 ,包括医学观察、预防接种或者预防服药。医学

观察的观察时间以最后一个发病病人最长潜伏期为

准 ,超过最长潜伏期 ,解除医学观察。对食源性肠道

传染病类的食品安全事故 ,若有有效疫苗实施紧急预

防 ,可进行紧急预防接种 ,也可考虑预防服药措施。

11113 　报告 　按食物中毒或者传染病的报告程序

和时限规定进行 ;构成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按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规定的程序和时限进行。

11114 　事故场所及环境处理 　对发生事故的场所

以及可能波及的环境进行消毒、杀虫和灭鼠处理[2 ] 。

112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11211 　掌握情况 　①了解基本情况。弄清食品安

全事故报告的信息来源 ,确认信息的真实准确。②

调查发病及治疗情况。为准确掌握和描述疾病的

“三间分布”(时间、地点、人群) ,计算发病率或罹患

率 ,分析疾病发生的规律和特征 ,就要特别注意搜集

发病与食品 (暴露)关系的各种线索。病人的抢救治

疗情况包括 :治疗的时间、地点、方法、使用的药物及

治疗的效果。③调查就餐史。掌握就餐人员发病前

72 h的就餐史 ,判断可疑餐次及就餐的食谱或可疑

食品。

11212 　查找原因 　是否准确查出食品安全事故发

生的原因 ,是考核疾控中心能力和水平的客观指标 ,

是疾控中心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具体表现。食品安全

事故的可能原因主要有 :食品的生产加工情况、从业

人员的健康情况、采样检验情况、个案调查及统计

分析。

食品生产加工情况。经过基本情况的了解 ,掌

握疾病与暴露关系 ,推测出可疑餐次、可疑食物后 ,

就要调查可疑餐次、可疑食物的生产加工销售情况。

从食品原料、加工情况、食品保存情况着手 ,逐一观

察、检查 ,发现可疑物品和可能污染食品的环节。

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情况。①采样及检验。采

样包括 :生物材料、剩余物、事故发生的环境材料。

检验包括 :感官、理化、微生物检验和简易的动物实

验。②个案调查与流行病学统计分析。个案调查按

规定的表格填写齐全。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统计

分析可采用多种方法 ,统计分析最终结果 ,由实验室

对可疑食品、生物材料、环境材料检验结果进行印

证。无实验室结果或者实验室结果为阴性时 ,3 名

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食品卫生专家依据流行病学统计

分析结果、中毒特有的临床表现也可作出诊断[2 ] 。

11213 　制定实施方案 　针对原因科学制定方案 ,科

学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11214 　撰写调查报告及进行效果评价 　撰写事故

调查报告包括 :基本情况、流行病学调查情况、现场

处理情况、采样及检验结果、食品安全评价、因果分

析、诊断结论和建议等。进行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

理的效果评价 ,主要目的是总结调查处理的经验教

训 ,以利于下次事故处理。

关于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和结论 (定性)的描

述问题。一篇优秀的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就好

像一篇论文 ,有论点、论据、论证。论点就是食品安

全事故的鉴定结论 ,即对食品安全事故定性 (相当于

调查报告的观点) ,要求简单明了 ,不管是专业人员、

官员、还是老百姓 ,看了鉴定结论后 ,都有一个统一

的明确认识和理解 ,反对得出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

结论。论据就是对食品安全事故定性或鉴定结论的

依据 ,对各级疾控中心来说 ,这点十分重要。所下的

结论 ,必须有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潜伏期、病人特有

的临床表现以及抢救治疗效果支撑 ,当然如果有实

验室的检验结果的支持 ,说服力就更强。论证就是

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推理过程 ,其作用是说服读者相信

你论题 (点)的正确性。在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中 ,最

常用的是对比方法 ,就是比较吃了和没有吃某餐或者

某种食品的发病率或罹患率分析它们差异的统计学

意义 ,支持结论。

在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中 ,疾控中心与卫生监督

的职能 ,应该是既交叉重合相互依赖 ,又相对独立。

依赖性表现在 :从法律的角度讲 ,整个食品安全事故

的调查过程 ,都是取证的过程 ,疾控中心下结论 (定

性)时的依据 ,就是卫生监督部门在进行行政处罚时

的证据 ,所以要求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同时参与食

品安全事故的调查过程 ,调查资料共用。独立性表

现在 :疾控中心工作的重点是 :受卫生行政部门的委

托 ,判定是不是食品安全事故 ? 如果是 ,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 ,拿出依据 ,得出明确的结论来。卫生监督工

作的重点是 :受卫生行政的委托进行行政处罚。

11215 　资料归档 　整个调查过程的所有记录、相关

表格、相关文字图片资料都应存入档案 ,要特别注意

证据的保管和调查结果的有效性 (要求调查合法且

双方签字) [3 ] 。

2 　服务 (中介)责任

211 　预防性健康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患有痢

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 ,以及

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

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 ,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的工作。”[1 ]只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具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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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法权利的机构委托疾控中心对从业人员进行体

检 ,疾控中心就有此项责任。

212 　食品检验及评价

接受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具有行政执法权利

的机关委托 ,对问题食品进行检验 ,提供科学数据 ,

进行食品安全评价。

213 　仲裁检验

接受行政机关或者个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举

报 ,并对问题食品进行检验 (仲裁检验) 。

3 　科学技术责任

311 　监测与评估

进行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 ,参与食品安全的风

险评估。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主要包括食源性疾病

监测和食品中污染物监测。食品中污染物监测又包

括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监测。

312 　制定标准

参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数据的验证。

313 　提供依据

根据日常监测 ,为制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提出

科学依据[4 ] 。

4 　建议

411 　成立食源性疾病处理机构　在疾控中心内成立

食源性疾病处理机构 ,履行法定职责。即 :各级疾控

中心在本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 ,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时 ,按法律规定履行卫生处理和流行病学调查职责。

412 　成立食品安全评估中心

由地方政府牵头 ,以有监测能力和条件的单位

为基础 ,广泛吸纳医学、农业、食品和营养等方面的

专家组成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1 ]
,出据评估报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依据评估报告 ,进行食品安全管理。食品安全评估

中心履行接受各种食品安全性评估委托的职责 ,即

负责食品安全各种技术支撑职能。

综上所述 ,各级疾控中心在食品安全工作中 ,承

担的均是技术性工作。这对各级疾控中心是一个严

峻考验。各级疾控中心应从条件上 (如计量认证、国

家实验室认可) 、设备上和人才上作好充分准备 ,适

应新时期法律法规的要求。只要加强好自身建设 ,

疾控中心在食品安全工作中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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